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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国恩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于雨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2号路

0532-89082999
SI@qdgo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276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9,326,679,004.30
274,620,344.52
265,245,092.73
380,300,325.82

1.01
1.01
5.96%

本报告期末

15,800,952,630.86
4,588,809,062.77

上年同期

7,932,257,252.84
250,590,436.08
240,257,744.28
458,709,217.63

0.92
0.92
5.99%

上年度末

15,053,205,376.88
4,475,500,184.0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7.58%
9.59%
10.40%
-17.09%
9.78%
9.78%
-0.0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4.97%
2.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王爱国

青岛世纪星豪投资有
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
组合

徐波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均衡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成长领
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量化精选股
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深圳通和私募证券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通和宏观对冲一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青岛城阳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20,243

持股比例

46.45%
6.64%
3.75%
3.32%
0.95%

0.94%

0.84%

0.70%

0.56%

0.37%
上述股东中，公司的股东王爱国直接持有公司 46.4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公司的股东徐波直接持有公司3.32%的股份；王爱国、徐波系夫妻关系，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股东世纪星豪持有公司6.64%的股份，徐波持有
世纪星豪 83.30%的股权，为世纪星豪的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除此以
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深圳通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和宏观对冲一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1,700股。

持股数量

126,000,000
18,000,000
10,181,854
9,000,000
2,590,416

2,558,644

2,265,968

1,900,315

1,526,700

1,012,2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94,5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50,8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2024年 5月 17日，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
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已于2024年5月29日实施
完毕，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8,346,200.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于 2024年 3月 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
能在本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披露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回购股
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
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因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5月29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调整为 23.8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250,
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94%，最高成交价为22.7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75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106,881,023.26元（不含交易费用）。

3、并购重组取得香港石油化学有限公司99.99%股权事宜
为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国恩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投资1,560万

美元，并购重组取得香港石油化学有限公司99.99%股权，并于2024年8月9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

股票代码：002768 股票简称：国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进

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及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关于2024年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于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期间，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65亿元的担保额度，子公司为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
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1亿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
人签署担保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相
互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控股子公司国恩一塑（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恩一塑”）经营发展需要，近

日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相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国恩一塑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保，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1

2

被担保方

国恩一塑（浙
江）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万元）

70,000

10,000

授信单位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定海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分行

担 保 方
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保期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起三年

合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120600003-2024 年定海(保)字0008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公 高 保 字 第A2002024BA0014号）

公司本次为国恩一塑融资提供担保有助于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国恩一塑的其他股东按出资
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国恩一塑资信良好，公司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其经营发展前景向好，担保
风险可控。本次提供担保，有助于支持子公司拓展融资渠道，保障子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保证其生
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0120600003-2024年定海(保)字0008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定海支行
（3）债务人：浙江一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国恩一塑（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4）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6月7日起至2033年7月7日期间（包括该期间

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7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
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
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租借合同以及其
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5）最高债权额：柒亿元整。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

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
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
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A2002024BA0014号）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3）债务人：国恩一塑（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公授信字第ZH2400000162294号的《综合授信合同》

及该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权，亦包括债权人为债务人履行垫款/付款责任产生的
追偿权。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最高额担保权设立前债务人与债权人已存在的未结清业务余额纳入
本合同担保的债权范围。

（5）最高债权额：壹亿元整。
（6）保证期间：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用，统称为
“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
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债务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8）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70,8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2.86%。其中，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327,85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73.25%；对合并范围外公司的担保余额为0.00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亦无逾期对
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300659 证券简称：中孚信息 公告编号：2024-042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孚信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孙强

0531-66590077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号汉峪金

谷A1-5号楼25层

ir@zhongfu.net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刘宁

0531-66590077
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号汉峪金

谷A1-5号楼25层

ir@zhongfu.net

30065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84,846,456.31
-130,297,338.48
-146,327,262.78
-227,257,714.54

-0.54
-0.54

-11.20%
本报告期末

1,830,864,735.76
1,344,396,962.63

上年同期

329,471,226.43
-181,424,313.42
-186,634,537.70
-182,053,145.68

-0.80
-0.80

-16.54%
上年度末

1,689,528,982.00
982,567,397.3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3.54%
28.18%
21.60%
-24.83%
32.50%
32.50%
5.3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8.37%
36.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魏东晓

陈志江

厦 门 中 孚 普 益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中 孚 信 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 员 工 持

股计划

22,327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持股比例

21.99%
12.14%

2.63%

1.61%

1.5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57,253,101
31,619,428

6,845,626

4,194,406

4,103,2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42,939,826
23,714,571

0

4,140,786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孙强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限公司

UBS AG
薛小华

万海山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56%

1.14%

1.02%
0.80%
0.78%

公司股东魏冬青系公司股东魏东晓之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无

4,071,408

2,957,240

2,654,415
2,070,393
2,022,654

3,053,556

0

2,484,472
2,070,393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3年 2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3年3月13日

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

发行方案的议案》等议案。2023年7月1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中孚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

披露要求。2023年8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孚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34,851,621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4.49元，募集资金总额504,999,988.29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491,430,128.32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4]000017号）。2024年3月21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本公司出具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股票发行后，本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260,392,378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股本总额将变更为人民币 260,392,378.00元。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4年 4月 2
日。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东晓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659 证券简称：中孚信息 公告编号：2024-041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8月29日，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

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4年8月30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300572 证券简称：安车检测 公告编号：2024-054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安车检测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云彬

0755-86182392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

大厦35楼

ir@anche.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薛清文

0755-86182392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5楼

ir@anche.cn

30057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19,222,653.58
-15,090,177.28
-22,501,858.55
-17,275,316.09

-0.07
-0.07
-0.75%

本报告期末

2,786,218,257.35
1,988,614,067.38

上年同期

256,582,070.09
28,189,694.56
19,777,290.12
-49,713,932.53

0.12
0.12
1.29%

上年度末

2,869,743,614.54
2,047,881,132.75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14.56%
-153.53%
-213.78%
65.25%

-158.33%
-158.33%
-2.04%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2.91%
-2.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贺宪宁

MORGAN STANLEY ＆CO. INTERNATIONALPLC.
深圳市恒邦兆丰私募证券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邦
鸿源拾伍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庄立

汪杰宁

叶燕桥

谈燕

信达鲲鹏（深圳）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信石
信兴产业并购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77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比例

25.72%
2.82%

2.00%

1.97%
1.35%
1.07%
0.97%

0.87%

持股数量

58,889,686
6,448,226

4,579,776

4,513,161
3,085,800
2,442,300
2,218,701

2,0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44,167,264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6,000,000
0

0

0
0
0
0

0

潘建锋

李春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声明。

1.公司股东深圳市恒邦兆丰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邦鸿源拾伍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通过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579,776

股；2.公司股东谈燕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2,218,701股。

0.79%
0.71%

1,814,700
1,614,60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及使用募集资金收购18家机动车检测站51%股

权
公司于 2024年 1月 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及使用募集资金收购18家机动车检测站51%股权
的议案》，同意使用“连锁机动车检测站建设项目”中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中的3,315万元，用于收购
广西车猫51%的股权。该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广西车猫
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良好发展模式，有助于公司进一步
加速在下游检测站业务的布局及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提供强有力保障，从而
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二）股份回购事项
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4,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万元
（含），以不超过18.00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续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出售）。

截至 2024年 5月 18日，公司本次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出售）的回购股份期限已
届满。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的回购股份。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自2024年5月31日起公司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由18.00元/股调整为17.98元/股。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162,4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3810%，最高成交价
格为 12.98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11.3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9,321,38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的议案》，同意公司暂缓实施“连锁机动车检测
站建设项目”，并同意公司后续根据市场情况以及自身实际状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暂缓实施，不会对公司当前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避免造成募集资金浪费，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有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四）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8,988,812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
份 2,389,600股后的股本 226,599,21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4,531,984.24元（含税）。截至报告期末，上述权益分派事项已实施完毕。

（五）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以及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以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对公司
经营范围进行调整。该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办理完
成变更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备案的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放的《登
记通知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披露的相关公告。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300825 证券简称：阿尔特 公告编号：2024-069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阿尔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高晗

010-87163976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7号院

info@iat-auto.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孙雪冬

010-87163976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 7号

院

info@iat-auto.com

30082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92,444,077.85
-15,788,122.13
-13,019,183.62
51,828,832.94

-0.0320
-0.0320
-0.65%

本报告期末

3,298,104,411.35
2,421,441,051.59

上年同期

496,507,600.70
66,107,891.79
64,056,502.20
-28,386,352.35

0.1365
0.1350
2.72%

上年度末

3,393,892,930.83
2,449,755,366.2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20.96%
-123.88%
-120.32%
282.58%
-123.44%
-123.70%
-3.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82%
-1.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阿尔特（青岛）汽车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黄松浪

嘉兴珺文银宝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林玲

本田技研工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张立强

陈振宇

E-FORD LIMITED
宣奇武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26,203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13.57%

1.71%

1.71%

1.65%

1.61%

1.34%

1.24%
1.15%
1.13%
1.11%

宣奇武先生及其配偶刘剑女士为阿尔特（青岛）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上述主体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1、股东黄松浪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500,0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合计持有8,500,000股；2、股东陈振宇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710,307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0股，合计持有5,710,357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67,579,530

8,534,201

8,500,000

8,228,007

8,025,300

6,660,583

6,160,853
5,710,357
5,613,330
5,549,521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4,620,640
0
0

4,162,141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45,329,3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业务经营情况

2024 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业呈现稳健增长的状态，国内汽车出海持续高增。公司是以整车及

整车平台全流程研发、新能源智能化平台开发、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为主业的前瞻技术驱动型科技

创新企业，正在以全球汽车市场未来需求为导向，结合公司着力推动的“技术+供应链”出海战略及AI
赋能汽车研发设计战略，在汽车关键技术、智能化研发工具、核心产品及前瞻解决方案、国际市场发

展等方面逐步构建国际化高壁垒生态闭环，并着力推动研发智能化体系的系统构建。

报告期内，受下游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叠加部分客户业务发展不畅，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及利润水

平处于阶段性底部。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244.41万元，同比下降20.9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78.81万元，同比下降123.88%。整车设计收入36,757.26万元，其中新能

源汽车整车设计收入30,601.60万元，占整车设计收入的比重为83.25%。境外收入7,542.03万元，同

比增长348.61%。2024年上半年，公司承接项目已上市车型共8款，客户类型涵盖合资、自主与新势

力品牌，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整车研发业务在手订单共8.18亿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

零部件业务在手订单约68.55 亿元（零部件订单将按年度分批执行）。

（二）其他事项

1、为积极推动出海战略落地，更好的开展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制造出口业务，进一步推动公

司国际化发展，2024年1月5日，公司成立了天津阿尔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以满足公司进出口需求及

业务发展需要，也为出口战略及海外订单顺利执行提供了保障。

2、2023年9月4日，公司与日本上市公司菱三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中菱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签署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合资合同书》，探讨采用合资公司的形式开展半导体以及电子零部

件相关研发及销售等业务。2024年1月24日，双方合作成立的合资公司四川芯世纪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4日及2024年1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关于合资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3、2024年2月7日，公司与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矢崎”）签署了《关于拟设立合资

公司共同开展研发及全球市场开拓之合意书》，双方拟通过强强联合协同创新等方式，以合资公司为

依托，开展新能源汽车行业所需的高压电系统核心技术攻关。2024年 8月 8日，公司与矢崎签署了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阿尔特矢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之合资经营合同》，将共同在中国北京市投资成立北京阿尔特矢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新能

源汽车行业所需的高压系统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具体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2月8日及2024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合意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关于与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意书的进展暨拟设

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4、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第四期回购公司 A 股股票，用于回

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均含本数）。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
386,132 股。具体详见公司 2024年 8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四期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第四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尚在实施中。

5、公司在德国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IAT Technology GmbH（中文名称为“阿尔特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300,000欧元。具体详见公司在2024年3月13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境外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6、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监管政策变化以及公司自身实际发展情况、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并与相

关方充分沟通论证，公司经审慎分析后，决定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并取消

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相关的全部议案。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6月24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终止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7、2024年6月27日，公司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宣布将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保区成立合

资公司，负责汽车研发、制造及出口。合资公司落户临港新片区后，将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加速国际

化进程。2024年7月12日，合资公司上海阿尔特领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8、2024年7月，公司与国内某矿业集团签署《醇氢增程式动力系统联合开发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在3.0T V6醇氢增程器及其他系列产品、醇氢增程式非道路机械系列产品、醇氢增程式新能源牵

引车开发等方面开展合作。

9、2024年8月，四川阿尔特新能源与HDI TRADING CO.，LIMITED（以下简称“HDI”）签署相关合

同，HDI将向四川阿尔特新能源采购专用混合动力变速器（DHT），预计合同总金额不低于145,100万

元人民币，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

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301150 证券简称：中一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9
湖北中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一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金华峰

0712-4488991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经济开发区梦泽

大道南47号董事会办公室

sec@c1cf.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汪李进

0712-4488991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经济开发区梦泽

大道南47号董事会办公室

sec@c1cf.com

30115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本报告期

2,211,456,097.52
-52,383,659.67

上年同期

1,557,457,370.91
33,892,245.4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1.99%
-25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682,133.12
-525,507,974.58

-0.29
-0.29
-1.44%

本报告期末

5,574,314,036.07
3,556,944,465.88

20,762,782.97
18,283,638.90

0.18
0.18
0.86%

上年度末

5,462,552,962.85
3,732,548,254.34

-469.32%
-2,974.20%
-261.11%
-261.11%
-2.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05%
-4.70%

注：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按调
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了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汪立

云梦中一科
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汪晓霞

湖北新能源
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创
新 投 资（湖
北）有 限 公

司

15,466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42.93%

6.03%

6.03%

3.13%

2.0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77,750,400

10,920,000

10,920,000

5,676,944

3,767,4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77,750,400

0

10,920,00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江苏悦达汽
车集团有限

公司

湖北省长江
合志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湖北省长江
合志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伙）

湖北锋顺创
业投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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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中一科
技 1 号 员 工
参与创业板
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1.84%

1.81%

1.31%

1.09%

0.94%

上述股东中汪立与汪晓霞为一致行动人，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与湖北新能
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江苏悦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0,607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17,615股，实际合计持有3,338,22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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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未在前10名股东中列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股份6,838,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759%。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工商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壹亿捌仟壹佰壹拾贰万贰仟贰佰零贰圆人民币，公司总股本由131,326,990
股变更为181,122,20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9日、2024年4月29日、2024年5月2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情况
截至2024年5月13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838,96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5.2076%，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
价为51.2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9.8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33,859,455.24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三）募集资金相关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4年5月10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当前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下同）投资项目（以下简
称“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年产10,000吨高性能电子铜箔生
产建设项目”“中科铜箔1.3万吨产能高性能电子铜箔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扣除未支付款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22,952.20万元（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4
日、2024年5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